
 

 

 

 

 

第 四 屆 深 水 區 議 會 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第 二 十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日 期 ：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

地 點 ： 深 水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：  
 
主 席  
 
沈 少 雄 先 生  

 

委 員  

 
陳 鏡 秋 先 生 ，BBS，MH，JP  

陳 偉 明 先 生 ，MH  

覃 德 誠 先 生  (上 午 十 時 三 十 分 出 席 )  

郭 振 華 先 生 ，BBS，MH，JP (上 午 九 時 四 十 分 離 席 )  

林 家 輝 先 生 ，JP (上 午 十 時 十 分 出 席 )  

劉 佩 玉 女 士   

梁 文 廣 先 生  (上 午 九 時 四 十 五 分 出 席 )  

梁 有 方 先 生  (上 午 十 時 零 二 分 出 席 )   

李 祺 逢 先 生   

盧 永 文 先 生 ，JP  

吳 貴 雄 先 生 ，MH (上 午 九 時 五 十 分 出 席 )   

吳  美 女 士  (上 午 九 時 四 十 九 分 出 席 )  

秦 寶 山 先 生   

韋 海 英 女 士  (上 午 十 時 十 五 分 離 席 )  

衞 煥 南 先 生   

黃 志 勇 先 生  (上 午 九 時 四 十 五 分 出 席 )  

黃 頌 良 博 士   

黃 達 東 先 生 ，MH (上 午 九 時 五 十 分 出 席 )  

甄 啟 榮 先 生  (上 午 十 時 三 十 分 出 席 )  
 
增 選 委 員  

葉 海 蓮 女 士  

林 寶 如 女 士   

黃 文 權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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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：  
 
賈 亦 恒 女 士  深 水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1  

陳 子 儀 女 士  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1  

葉 秀 興 女 士  廉 政 公 署 西 九 龍 辦 事 處 高 級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 

鄧 志 深 先 生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西 九 龍 及 港 島 六 )  

陳 偉 光 先 生  香 港 警 務 處 深 水 埗 區 社 區 聯 絡 主 任  

吳 俊 成 先 生  教 育 局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深 水  

張 潤 屏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深 水 埗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2  

張 國 偉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(九 龍 西 文 化 事 務 )  

劉 少 梅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經 理 (九 龍 西 )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 

吳 秀 玲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深 水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康 自 強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深 水 埗 區 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(分區支援 )  

郭 志 貞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深 水 埗 )  

袁 羡 瑜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保 安 道 公 共 圖 書 館 館 長  

鄭 佩 珍 女 士 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ERB服 務 中 心 (九 龍 西 )經 理  

麥 紹 恩 女 士  循 道 衛 理 楊 震 社 會 服 務 處 督 導 主 任  

黃 穎 斯 女 士  循 道 衛 理 楊 震 社 會 服 務 處 個 案 經 理  

歐 美 美 女 士  循 道 衛 理 楊 震 社 會 服 務 處 個 案 經 理  

 

秘 書  

林 詩 雅 女 士  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2  

 
因 事 未 能 出 席 者 ：  
 
委 員  

李 詠 民 先 生 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 

委 員  

鄭 泳 舜 先 生  

 

增 選 委 員  

容  海 先 生  

侯 鎮 球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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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2.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、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及 機 構 代 表 出 席 是

次 會 議 ， 並 歡 迎 教 育 局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深 水 埗 )吳 俊 成 先

生 代 替 李 富 良 先 生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3. 委 員 會 知 悉 李 詠 民 先 生 的 缺 席 申 請 。   

議 程 第 1 項 ： 通 過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十 九 次 會

議 記 錄  

4. 委 員 會 通 過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十 九 次 會 議

記 錄 ， 並 無 修 訂 。  

議 程 第 2 項 ： 討 論 事 項  

( a )  循 道 衛 理 楊 震 社 會 服 務 處 服 務 介 紹 (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

文 件 21 /15)  

5. 麥 紹 恩 女 士 、 黃 穎 斯 女 士 及 歐 美 美 女 士 以 影 片 及 投

影 片 輔 助 ， 介 紹 機 構 服 務 內 容 。  

6. 有 以 下 查 詢 ： ( i )喜 晴 計 劃 的 服 務 對 象 為

居 住 在 九 龍 城 、 油 尖 旺 、 深 水 埗 及 將 軍 澳 的 嚴 重 殘 疾 人

士 ， 若 日 後 九 龍 西 區 的 服 務 需 求 超 出 預 期 ， 服 務 處 會 否

考 慮 擴 展 服 務 ， 或 者 早 作 籌 謀 ， 在 現 階 段 先 物 色 合 適 的

土 地 供 日 後 擴 展 之 用 ； ( i i )現 時 經 社 工 或 社 福 機 構 推 薦 的

個 案 及 自 行 申 請 個 案 的 比 例 為 何 。  

7. 麥 紹 恩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喜 晴 計 劃 的 總 服 務 名 額 為 625個 ， 目 前 有 200個 服 務

個 案 。 機 構 會 按 需 要 調 整 資 源 分 配 。  

(ii)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居 住 地 區 分 散 ， 因 此 服 務 處 亦 在 位 於

油 塘 鯉 魚 門 村 綜 合 職 業 復 康 中 心 及 長 沙 灣 地 區 支 援

中 心 設 置 分 區 辦 公 室 ， 而 長 遠 的 會 址 則 設 置 於 獲 社

會 福 利 署 分 配 的 白 田 邨 空 置 土 地 。  

(iii) 現 時 約 八 成 的 個 案 由 醫 務 社 工 及 社 福 機 構 轉 介 ，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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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 則 屬 服 務 使 用 者 自 行 申 請 個 案 。 自 行 申 請 者 多 數

經 現 有 服 務 使 用 者 轉 介 或 在 服 務 簡 介 會 完 結 後 提 出

申 請 。  

8. 吳 美 女 士 有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見 ： ( i )若 區 議 員 為 註 冊 社

工 ， 是 否 可 直 接 轉 介 個 案 予 服 務 處 ； ( i i )部 分 嚴 重 殘 疾 人

士 為 中 風 長 者 ， 由 於 中 風 病 患 者 在 留 院 及 離 院 時 的 健 康

狀 況 各 異 ， 病 患 者 未 必 能 夠 及 時 尋 求 有 關 照 顧 服 務 。  

9. 陳 鏡 秋 先 生 查 詢 生 財 工 具 的 定 義 ， 並 認 為 兩 項 計 劃

對 需 要 照 顧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的 家 庭 有 莫 大 幫 助 。  

10. 麥 紹 恩 女 士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喜 晴 計 劃 主 要 照 顧 半 身 癱 瘓 的 病 人 ， 而 牽 晴 計 劃 則

照 顧 全 身 癱 瘓 的 病 人 。 服 務 處 明 白 因 中 風 而 導 致 癱

瘓 的 病 患 者 出 院 時 的 徬 徨 心 情 ， 因 此 服 務 處 積 極 與

九 龍 醫 院 復 康 大 樓 護 士 合 作 ， 定 期 就 喜 晴 計 劃 進 行

服 務 推 廣 ， 讓 中 風 病 患 者 家 屬 知 悉 有 關 服 務 詳 情 及

申 請 程 序 ， 並 為 他 們 提 供 相 關 協 助 。  

(ii) 兩 項 計 劃 可 供 市 民 自 行 申 請 ， 而 病 患 者 家 屬 亦 可 致

電 中 心 ， 由 中 心 職 員 協 助 填 寫 申 請 表 。 申 請 人 如 對

計 劃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亦 可 向 中 心 的 當 值 社 工 查 詢 詳

情 。  

11. 歐 美 美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若 申 請 人 每 月 透 過 有 關 工 具

(例 如 小 巴 或 的 士 )賺 取 收 入 ， 有 關 工 具 則 界 定 為 生 財 工

具 。  

12. 主 席 總 結 表 示 ， 委 員 會 感 謝 服 務 處 的 介 紹 ， 並 鼓 勵

委 員 向 中 心 轉 介 合 適 的 服 務 對 象 。  

( b ) 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ERB 服 務 中 心 (九 龍 西 )服 務 簡 介 (社 區 事

務 委 員 會 文 件 22 /15)  

13. 鄭 佩 珍 女 士 以投影片輔助，介紹中心服務內容。  

14. 黃 達 東 先 生 指 出 ， 部 分 行 業 (例 如 建 築 業 )的 職 業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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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 錯 配 問 題 嚴 重 ， 導 致 招 聘 人 手 困 難 ， 因 此 希 望 了 解 中

心 有 否 提 供 相 關 行 業 的 培 訓 課 程 ， 以 助 解 決 人 手 短 缺 的

問 題 。  

15. 鄭 佩 珍 女 士 回應如下：  

(i) 中 心 作 為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的 地 區 培 訓 窗 口 ， 在 制 定 培

訓 課 程 時 會 先 考 慮 區 內 服 務 對 象 的 培 訓 需 要 ， 例 如

區 內 中 年 人 士 的 基 本 電 腦 知 識 不 足 ， 中 心 便 開 辦 初

級 及 較 生 活 化 的 培 訓 課 程 及 工 作 坊 ， 提 升 會 員 的 競

爭 力 。  

(ii) 中 心 不 時 舉 辦 不 同 行 業 的 展 覽 及 招 聘 會 ， 為 僱 主 提

供 招 聘 平 台 及 增 加 會 員 的 就 業 機 會 。  

16. 黃 文 權 先 生 查 詢 中 心 會 否 舉 辦 不 同 的 專 業 證 書 課

程 。  

17. 鄭 佩 珍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由 於 中 心 主 要 為 會 員 提 供 就

業 支 援 服 務 ， 因 此 一 般 只 舉 辦 約 數 小 時 的 初 步 技 能 提 升

培 訓 課 程 。 會 員 如 欲 作 進 一 步 進 修 及 提 升 職 場 技 能 ， 中

心 會 轉 介 學 員 參 加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及 其 他 培 訓 機 構 舉 辦 的

全 日 制 課 程 。  

18. 黃 達 東 先 生 表 示 ， 現 時 市 場 對 兒 童 託 管 服 務 的 需 求

殷 切 ， 中 心 會 否 因 應 市 場 需 求 ， 增 設 託 管 員 訓 練 課 程 ，

為 婦 女 提 供 就 業 機 會 。  

19. 鄭 佩 珍 女 士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中 心 除 了 一 直 與 勞 工 處 聯 繫 外 ， 亦 會 在 地 區 層 面 與

市 民 接 觸 ， 了 解 區 內 市 民 的 就 業 需 要 ， 並 向 僱 員 再

培 訓 局 反 映 情 況 。  

(ii) 中 心 會 向 會 員 介 紹 中 心 的 服 務 範 圍 ， 並 因 應 他 們 的

就 業 需 要 ， 向 其 介 紹 其 他 合 適 的 全 日 制 再 培 訓 課

程 。  

20. 主 席 查 詢 中 心 有 否 提 供 職 業 生 涯 規 劃 的 課 程 ， 讓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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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了 解 如 何 規 劃 自 己 的 職 業 發 展 。  

21. 鄭 佩 珍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中 心 會 舉 辦 職 業 生 涯 規 劃 工

作 坊 ， 以 幫 助 不 同 年 紀 的 會 員 了 解 自 身 價 值 及 早 日 規 劃

人 生 不 同 階 段 的 職 業 發 展 。 此 外 ， 中 心 亦 設 有 職 業 性 向

測 試 及 就 業 諮 詢 服 務 。  

22. 葉 海 蓮 女 士 表 示 ， 中 心 只 開 設 初 階 程 度 的 電 腦 培 訓

班 ， 但 現 時 市 場 上 電 腦 程 式 編 寫 員 的 人 手 短 缺 ， 因 此 建

議 中 心 調 配 資 源 ， 開 設 相 關 的 電 腦 培 訓 課 程 ， 以 切 合 市

場 需 要 。  

23. 黃 達 東 先 生 認 為 中 心 的 培 訓 課 程 未 能 顯 著 提 升 學 員

的 競 爭 力 ， 建 議 中 心 提 供 更 多 配 套 服 務 ， 例 如 在 培 訓 完

成 後 為 學 員 提 供 實 習 機 會 ， 協 助 他 們 投 入 職 場 及 提 供 向

上 流 動 的 機 會 。  

24. 鄭 佩 珍 女 士 綜 合 回 應 表 示 ， 儘 管 中 心 的 會 員 人 數 較

多 ， 但 報 讀 課 程 的 會 員 相 對 較 少 ， 因 此 中 心 期 望 透 過 不

同 途 徑 招 募 更 多 會 員 ， 為 十 五 歲 或 以 上 具 副 學 士 學 位 或

以 下 學 歷 程 度 的 市 民 提 供 自 我 增 值 的 機 會 。  

25. 黃 達 東 先 生 表 示 ， 中 心 與 其 開 班 教 授 新 來 港 人 士 廣

東 話 ， 倒 不 如 讓 他 們 發 揮 所 長 ， 培 訓 他 們 成 為 專 業 普 通

話 導 師 。  

26. 主席總 結 表 示 ， 委 員 會 知 悉 中 心 服 務 內 容 ， 並 建 議

委 員 向 中 心 轉 介 合 適 服 務 對 象 ， 讓 更 多 區 內 居 民 受 惠 。  

( c )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深水埗區內的康樂體育活動匯報 (社

區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件 23 /15)  

27. 吳 秀 玲 女 士 介 紹 文 件 23 /15。  

28. 梁 文 廣 先 生 表 示 網 球 訓 練 班 深 受 市 民 歡 迎 ， 查 詢 署

方 會 否 在 四 月 及 五 月 開 辦 更 多 網 球 訓 練 班 。  

29. 吳 秀 玲 女 士 備 悉 梁 議 員 的 意 見 並 回 應 如 下 ： ( i )署 方

每 月 按 全 年 活 動 分 配 舉 辦 網 球 訓 練 班 ， 由 於 四 月 是 各 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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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動 在 新 年 度 的 開 班 月 份 ， 故 此 四 、 五 月 的 網 球 訓 練 班

數 目 已 較 其 他 月 份 為 多 ， 但 整 體 的 網 球 訓 練 班 數 目 並 無

大 幅 增 加 ； ( i i ) 署 方 每 年 會 根 據 各 項 活 動 的 實 際 參 加 人

數 ， 評 估 活 動 的 受 歡 迎 程 度 ， 從 而 調 整 有 關 活 動 的 舉 辦

數 目 ； ( i i i )就 較 受 市 民 歡 迎 的 活 動 ， 署 方 一 般 會 以 公 開 公

平 為 原 則 ， 按 抽 籤 形 式 處 理 報 名 申 請 。  

30. 委 員 會 備 悉 報 告 內 容 。  

( d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深 水 埗 區 舉 辦 的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

目 及 地 區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匯 報 (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件 24 /15)  

31. 張 國 偉 先 生 介 紹 文 件 24 /15。  

32. 委 員 會 備 悉 報 告 內 容 。  

( e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深 水 埗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

動 暨 使 用 概 況 匯 報 (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件 25 /15 )  

33. 郭志貞女士介 紹 文 件 25 /15， 並 報 告 設 置 於 深 水 埗 楓

樹 街 的 流 動 圖 書 館 服 務 站 已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四 日 投 入

服 務 。  

34. 委 員 會 備 悉 報 告 內 容 。  

議 程 第 3 項 ：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( a )  撥 款 審 核 小 組 (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件 26 /15)  

(b )  長 者 及 康 復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(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件 27 /15)  

35. 委 員 會 知 悉 並 通 過 上 述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。  

議 程 第 4 項 ： 其 他 事 項  

36. 委 員 並 無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
議 程 第 5 項 ：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37.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(星 期 四 )上 午

九 時 三 十 分 舉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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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.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上 午 十 一 時 正 結 束 。  

 

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 

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 

 

 


